
广州市花都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次性告知书

事项名称 补领婚姻登记证

办结时限 符合条件，材料齐备，当场办结。

办

理

条

件

1.婚姻登记机关具有管辖权；

2.当事人在内地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依法办理结婚或离婚，现今仍

然维持该状况；

3.当事人遗失、损毁婚姻登记证的，可以向原办理该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常住户

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

4.当事人持相关有效证件和证明材料；

5.当事人持有婚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或经办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或加盖印章的婚姻登记档案复印件。

办

事

材

料

一、内地居民：应当提交本人有效的常住户口簿和有效的居民身份证。

二、现役军人：应当提交本人有效的军人证件、居民身份证、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

具的婚姻登记证明。军人证件、居民身份证和军人婚姻登记证明上显示的姓名、性

别、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证号码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先到有关部门更

正，再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

三、港澳台居民、华侨、外国人

（一）香港居民：应当提交本人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同胞回

乡证）和香港居民身份证。

（二）澳门居民：应当提交本人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同胞回

乡证）和澳门居民身份证。

（三）台湾居民：应当提交本人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其他有效旅

行证件）和本人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身份证。

（四）华侨：应当提交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有效旅行证件。

（五）外国人：应当提交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

四、委托补领婚姻登记证

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的，有档案可查且档案信

息与身份信息一致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

（一）委托补领时应当提交的证件材料：

1.经公证机关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当写明当事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

份证件号码、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及承办机关、目前的婚姻状况、委托事由、受委

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

2.委托人提供本表“办事材料”所列的身份证件。经公证机关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内有委

托人的身份证件的复印件的，可以不提供原件；

3.受托人的身份证件。

（二）夫妻双方委托补领结婚证的，可以各自委托一人，也可以同时委托同一人。

五、婚姻登记档案

（一）婚姻登记档案可查证。

1、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属实的，视为婚

姻登记档案查证属实，可不提交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或婚姻登记档案证明：

（1）内地婚姻登记机关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颁发的婚姻登记证；

（2）婚姻登记在本省辖区内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在婚姻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内可以查

询到相关婚姻登记信息，并与当事人填写的《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的登记

信息内容一致的；



（3）在本婚姻登记机关补领过婚姻证，再次补领的。

2. 婚姻登记机关通过婚姻登记信息管理系统查证当事人婚姻登记档案的，应从婚姻

登记信息管理系统上打印加盖水印的相应的原“结婚登记/离婚登记/补发婚姻证审查

处理表”等信息资料用以存档。

（二）结婚登记档案无法查证。

1.当事人无法提供结婚登记记录、档案证明或本表“（一）婚姻登记档案可查证”中所

列证明材料的，在申请补领结婚登记证时，应提交婚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或经办婚

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婚姻登记档案遗失、损毁等情况的证明，证明时间段应该与当事

人声明登记结婚的时间段吻合，并同时提供以下证明之一的，予以办理补领手续：

（1）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夫妻关系证明，证明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

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结婚登记日期、经办婚姻登记机关；

（2）工作单位、卫生计生、房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存档的并加盖存档部门公章的结

婚证复印件、夫妻关系证明等证明材料。

2.当事人在 1980年 11月 11日《婚姻登记办法》颁布实施前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婚

姻登记的档案保管部门或经办婚姻登记机关遗失、损毁或无保管该时间段婚姻登记

档案，又不出具相关证明的，可以由当事人对办理结婚登记、结婚登记档案查找无

果等情况作出书面说明，按相关规定补领结婚证。

（三）离婚登记档案无法查证。离婚登记档案查找不到的，当事人同时提交以下证

明材料，婚姻登记机关确认属实的，且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的，予以补领离婚证：

1.婚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或经办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婚姻登记档案遗失、损毁的证

明，证明时间段与当事人声明登记离婚的时间段吻合；

2.卫生计生、房管、公安、工作单位等有关部门存档的、并加盖存档部门公章的离婚

证复印件。

六、身份证件信息查证

当事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时，所持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出生日期或身份证件号码

与婚姻登记档案记载不一致的，分别按照下列情形处理：

（一）内地居民

1.记载着当事人公民身份号码的婚姻登记档案：所记载的姓名、出生日期或公民身份

号码信息与当事人所持身份证件上的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提交户口登记机关出具

的身份信息变更证明，并书面说明原因。户口簿上以曾用名的方式反映姓名变更的，

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接受。

2.未记载当事人公民身份号码的婚姻登记档案：所记载的姓名、出生日期与当事人所

持身份证件上的不一致，且当事人无法提交户口登记机关出具的身份信息变更证明

的，当事人应当书面说明原因，同时提交本人人事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或者

两名近亲属出具的证明和亲属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者其他证据；因姓名

使用同音字、非规范汉字，出生日期使用公历农历等原因，导致现持身份证件上的

姓名、出生日期与婚姻登记档案记载不一致的，当事人书面说明原因后，可不出具

以上证明。

3.因书写错误，导致所持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出生日期或公民身份号码与婚姻登记档

案记载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书面说明原因。

（二）军人

1.现役军人所持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或军人证件号码与婚姻

登记档案记载不一致的，由团级以上部队在军人婚姻登记证明备注栏予以说明，或

出具证明。

2.退伍军人或者转业军人所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出生日期与婚姻登记档

案记载一致，婚姻登记档案上的“身份证件号”一栏填写军人证件号码的，书面说明



原因后，可不提交身份信息变更证明；所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出生日

期与婚姻登记档案记载不一致的，应当同时提交本人退伍或转业前所在部队、现人

事档案保管部门或户籍部门出具的证明，证明婚姻登记档案记载信息与现持有身份

证件记载信息为同一人所有，或者其他经婚姻登记机关查验有效的证明材料。

（三）华侨。当事人持中国护照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申请

补领婚姻登记证的，婚姻登记档案记载的姓名、出生日期与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上

记载的一致，婚姻登记档案上的“身份证件号”一栏填写护照号码的，书面说明原因

后，可以补领婚姻登记证。

（四）人员身份变更或护照更换。

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时为内地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

外国人，补领婚姻登记证时人员身份发生变化的，或者外国人、华侨换领新护照等

导致所持证件与婚姻登记档案记载不一致的，应当参照离婚登记中人员身份变更证

明要求提交证件、证明材料。具体如下：

1.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时为内地居民，申请离婚登记时非内地居民的，应提交相应

的身份变更佐证材料：

（1）离婚时身份已变更为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的，提交原户

口登记机关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身份变更证明、公证机构出具的

身份变更公证书或者其他有权部门出具的身份变更有效证明等。

（2）离婚时身份已变更为外国人的，提交原户口登记机关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

和该国驻华使（领）馆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身份变更有效证明。

（3）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时为华侨，办理离婚登记时为外国人的，应当提交该

国驻华使（领）馆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身份变更有效证明。

2.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时为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外国人，办理离婚登记

时身份已发生变更的，由现所属国家（地区）公证机构或有权机关出具证明。

3.华侨、外国人办理离婚登记时换领新护照的，应当同时提交办理结婚登记时使用的

旧护照；无法提交的，应当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护照号码变更证明。新护照上已载

明旧护照号码的，可不提交上述证件或者材料。

七、照片

补领结婚证：双方合影照片 3张，大小为 2寸（宽 5.3cm×高 3.5cm)。
补领离婚证：本人单人照片 2张，大小为 2寸（宽 3.5cm×高 5.3cm)。
婚姻登记证照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1.为近 6个月内拍摄；2.正面像，头和脸不

歪斜或侧转，头发不遮挡五官；3.不戴有色眼镜、婚纱，不戴头饰、帽子，少数民族

当事人是否免冠从习俗；4.不穿露肩或吊带上衣；5.照片应为同一底版，背景为红色；

6.头部应占照片的 2/3。
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拒绝使用婚纱照、剧照、艺术照、浓妆照、表情夸张及穿戴

有损严肃性服装饰物的照片。

八、其他相关要求

（一）身份证。

1.因故不能提交居民身份证的，可以出具有效的临时身份证。

2.居民身份证应当在有效期内，损毁不能辨认、被剪角或照片与本人相貌发生较大变

化难以辨识的，当事人应当先办理新的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再办理登记。

（二）户口簿。

1.户口簿应当包含户口簿首页和本人页，有按照规定加盖的户口专用章和户口登记的

日期。

（1）当事人为集体户口无法提供户口首页的，可以提供加盖户口簿保管单位公章的

首页复印件和本人页原件。



（2）当事人提供的集体户口常住人口登记卡（表）包含户口住址、当事人个人信息、

户籍专用章等内容的，可不提供集体户口簿首页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三）居民身份证与户口簿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应当一致。

不一致的或户口簿上无当事人公民身份号码的，当事人应当先到户口登记机关更正

户口簿或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

（四）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是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全文同等格式翻译成中

文。当事人未同时提交证件证明材料中文译文的，视为未提交该文件。婚姻登记机

关可以接受由当事人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者当地有资格的翻译机构出具的翻译

文本。

（五）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时未达到法定婚龄、通过非法手段骗取婚姻登记的，申

请补领时仍未达法定婚龄的，婚姻登记机关不得补发结婚证。可告知当事人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申请补领时已达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应对结婚登记情

况作出书面说明，婚姻登记机关补发的结婚证登记日期为当事人达到法定婚龄之日。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发

（一）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时，婚姻登记档案查找不到也无相关证明，一方或双方

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明确表达本人婚姻意愿的；

（二）当事人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结婚，但未曾办理结婚登记的而申请补领结婚证的；

（三）经办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声明登记日期内的婚姻登记档案号连贯完整，但

查无当事人婚姻登记档案且当事人不能提供婚姻登记证的；

（四）当事人办理过结婚登记，但申请补领时已离婚或丧偶的；

（五）当事人办理过离婚登记，但申请补领时已办理复婚登记手续的；

（六）当事人诉讼离婚，于离婚判决生效后申请补领离婚证的；

（七）当事人在港澳台地区或外国依据当地法律缔结婚姻或解除婚姻关系的；

（八）当事人的婚姻或者婚姻登记已被宣告无效或者撤销，要求补领结婚证或离婚

证的；

（九）当事人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无效情形尚未消失，申请补领结婚证的；

（十）一方当事人申请补领结婚证的；

（十一）同一对当事人重复办理的结婚登记（含同一当事人使用不同身份证件办理

的结婚登记），申请补领结婚证的；

（十二）其他不符合补发条件的。

办理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公益路 35号（一楼）

办理时间
1．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2．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天、星期六上午（法

定节日除外），1月 1日、5月 1日、中秋节、10月 1日全天。

咨询电话 020-36897638

监督电话 12345

温馨提示

1.婚姻登记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婚姻登记处不得开展任何营利性服务或相关宣

传。

2.广州市提供婚姻登记“全城通办”服务。

3.广州市使用广东省婚姻登记预约系统提供预约服务，须提前 1个自然日申请，可预

约 1个月内的号源。

预约方式：（1）登陆广东省民政厅官网按指引预约。

（2）微信关注“广东民政”微信公众号按指引预约。

（3）微信登陆“粤省事”小程序按指引预约。


